新青年城市花园（一期）保障性租赁住房

分配方案（试行）

为逐步解决鹤洲新区（筹）新市民、青年人等住房困难群体的住房问题，确保新青年城市花园（一期）保障性租赁住房分配工作做到公平、公正、公开，根据《珠海市保障性租赁住房准入退出管理规定（试行）》有关规定，现结合项目实际情况，制定本分配方案。

一、分配原则

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本次分配从房源的申请、审核、公示、异议处理等环节，都要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做到阳光操作，接受社会监督。

二、配租对象

（一）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鹤洲新区（筹）范围内注册或经营企业的员工；

（二）鹤洲新区（筹）户籍人员；

（三）港澳台同胞及外籍人士；
（四）在满足以上三点配租需求且房源闲置的情况下，配租范围可扩大至珠海市其他区域，且配租对象符合《珠海市保障性租赁住房准入退出管理规定（试行）》规定的住房困难群体；

（五）其他符合配租的对象。
三、准入资格

新市民、新青年以个人（家庭）名义申请新青年城市花园（一期）保障性租赁住房基本准入条件：

（一）申请人为年龄满16周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个人；

（二）申请人及其家庭成员在鹤洲新区（筹）范围内无自有房产或家庭人均居住建筑面积低于15平方米的住房困难家庭；

（三）申请人及其家庭成员不能重复受保，即已在本市享受保障性住房福利保障的，不得重复申请。如居住本项目确比原配租住房生活、工作便利的原已配租家庭（个人），经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确认后，可直接调整入住，但租金标准按本项目标准缴纳；

（四）申请人须提供当前合法有效的本市居住证明，如有效期内的居住证明、就学证明等。就业职工应与现工作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在珠海自主创业的，须提供有效的缴纳职工养老保险证明。
四、申请管理
（一）个人（家庭）名义申请

申请人在珠海市保障性住房管理平台（网址https://bzxzf.zhszjj.com/）中保障性租赁住房板块，获取意向配租房屋信息后，通过珠海市保障性住房管理平台向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提交配租申请材料，材料齐全的，通过审核并经公示无异议后，可进行实物配租。实物配租期间，禁止转租第三方；如承租人存在《珠海市保障性租赁住房准入退出管理规定（试行）》第十五条需退出租赁的情形时，由租赁企业珠海大横琴城市新中心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租赁企业”）根据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中约定的租赁准入退出条件及违约责任处置，并与申请人解除合约，责令其退出保障性租赁住房。 

（二）单位整体租赁

本项目房源可实施企业整体租赁，企业作为整体租赁的主体。企业整体租赁新青年城市花园（一期）的，应预审申请人员申请资料，与租赁企业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并通过珠海市保障性住房管理平台集中向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提交申请材料，材料齐全的，通过审核并经公示无异议后，可进行实物配租。整体租赁时，企业应制定房源配租方案，并每年向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提交整体租赁房源的配租人员信息，并对房源承租人资格进行审核管理。如承租人资格不符合的，企业应主动向租赁企业及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汇报反映，由租赁企业根据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中约定的租赁准入退出条件及违约责任处置，并与申请人解除合约，责令其退出保障性租赁住房。企业应做好承租人的沟通协调工作。

五、房源情况

新青年城市花园（一期）项目共有保障性租赁住房1599套，房屋配备基本居住的家具电器。本次可供公开配租的房源套数为1599套。
新青年城市花园（一期）保障性租赁住房户型表

	编号
	户型
	面积（平方米）
	套数
	占比

	一期
	两房一厅
	66-68
	164
	10.26%

	
	一房一厅
	49-52
	288
	18.01%

	
	单身公寓
	35-38
	1147
	71.73%

	总套数
	1599
	-


六、租金标准和物业管理费标准
（一）租金标准
根据《珠海市保障性租赁住房准入退出管理规定（试行）》，按照第三方中介机构评估的新青年城市花园（一期）项目周边同地段、同类型住房市场租金基准36元/平方米的90%收取，即租金按32.4元/平方米/月。项目租金定期按政府出台的市场租金基准适时进行调整。
（二）物业管理费及其他收费标准

物业管理费标准为2.73元/平方米/月，按照项目物业服务采购合同的物业服务内容提供服务，由承租人直接向物业服务公司交纳。用水、用电、用气价格按照居民标准执行。

本配租方案仅用于该项目首次配租，自印发之日起试行一年，后续操作依据市、区相关政策执行。

